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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云迪嫖娼案引发学界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界限的思考，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是《行政处罚法》修

订中的一大亮点，其带来的影响值得高度重视。功能上，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可以强化对行政执法的

监督，可以保障公众知情权作用，可以对社会公众进行风险警示与声誉制裁。新法第48条规范确立了“以

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并设立“具有一定影响”这一限定条件，但是仍缺乏足够细致

的解释，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界限应当在平衡公益与私益的基础上划定。在行政处罚实施中，对处罚决

定的公开，应处理好多种利益的竞争甚至冲突关系，应当立足行政法“手段——目的”合比例性的要求

考虑，避免“一刀切”等简单化处理。对于错误公开或不当公开引发的权利侵害，应当允许当事人对公

开的处罚决定提出更正、删除等请求，应当允许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关键词 

界限，公开，行政处罚决定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ecision  
Disclosure Limit 

Wenjing Liu 
Law School,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Received: Jun. 27th, 2022; accepted: Jul. 21st, 2022; published: Jul. 28th, 2022 
 

 
 

Abstract 
Li Yundi’s case of whoring prostitutes has aroused academia’s thinking about the boundaries of 
the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decisions. The system of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decisions is a highlight in the revis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Law, and its 
impact deserves great attention. Functionally, the disclosure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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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s can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protect the public’s 
right to know, and issue risk warnings and reputational sanctions to the public. Article 48 of the 
new law establishes the principle of “non-disclosure as the principle and disclosure as an excep-
tion” and the qualification of “having a certain influence”, bu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sufficient de-
tailed explanations. The limit of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ecisions should be deli-
mited on the basis of balancing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dministra-
tive punishment, the disclosure of punishment decisions should handle the competition, even 
the conflict of multiple interests, and should be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proportionality of 
“means-purpose” in administrative law to avoid the simplistic treatment such as “one size fits all”. 
For the infringement of rights caused by erroneous or improper disclosure, the parties should be 
allowed to make corrections, deletions and other requests for the public punishment decision, 
and the parties should also be allowed to file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laws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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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近日，有“钢琴王子”之称的李云迪因涉嫌嫖娼一事被“平安北京朝阳”的官方微博向社会通报，

此事一时间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话题。嫖娼属于法律所禁止的违法行为，公众基于自身的情感认知和道

德判断对明星的评价，只要不是散布他人隐私、攻击他人人身、诋毁他人人格，就都属于言论自由保障

的范畴，对有此类行为的演艺人员进行谴责并无不当。但行政机关将李云迪嫖娼的行为公之于众，似乎

有违《行政处罚法》中有关处罚公开的规定，属于对其个人隐私的侵犯。1对于李云迪事件的讨论呈现的

意见分歧，引发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界限的思考。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是 2021 年 1 月 22 日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中新增的制度之一。事实上，

在学术界和行政执法领域对其的讨论由来已久。2然而，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从诞生以来，其功能定位

一直较为模糊。3在此次《行政处罚法》修改过程中，对于究竟要不要公开所有的行政处罚决定，争议较

大。4实践中，行政机关多遵循“以公开为原则”，推行自动化、普遍性的公开，导致行政处罚决定公开

出现泛化。然而，在当前的信息传播条件下，由于行政处罚决定包含大量的个人信息、个人隐私、商业

秘密，并附有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负面法律评价，其公开往往会给当事人个人信息权益、隐私权、名誉

权、商誉权的保护带来极大挑战。5近 5 年来，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因公开被处罚人的个人信息而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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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潘书鸿。公众人物隐私边界在哪？[J]。上海人大月刊，2021(11)：50。https://doi.org/10.16702/j.cnki.cn31-1590/d. 2021.11.025  
2参见孔祥稳：《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功能与界限》，《中外法学》2021 年第 6 期。事实上，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并非新鲜事物。在

写入《行政处罚法》之前，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已进行了大量制度探索，《证券法》等单行立法也已做出相应规定。在近年来的行

政执法“三项制度”改革中，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作为“行政执法公示”的重要组成部分得以迅速推进。2019 年《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修订时，其在第 20 条主动公开范围中增加了“(六) 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依据、条件、程序以及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

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本次《行政处罚法》修改的一大重要背景是体现和巩固行政执法领域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写入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自是题中之义。 
3参见于冠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22。 
4参见陈武略：《论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八条评介》，《湖南警察学报》2021 年第 1 期。 
5参见刘权。行政判决中比例原则的适用[J]。中国法学，2019(3)：84-104. https://doi.org/10.14111/j.cnki.zgfx.2019.0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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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案件。6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 48 条规定 7未能充分回应上述问题，有待进一步解释和澄清，以期对实

践形成明确的指引。本文将立足于《行政处罚法》第 48 条规定，尝试回答如下问题：第一，明晰立法对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定位，澄清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目的和功能。第二，立足解释新法第 48 条之规定，

从而界定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范围。第三，在公开行政处罚决定时，是否要隐去可识别性信息，8如何平

衡决定公开与隐私等权益保护，以及如何为错误公开或不当公开引发的权利侵害提供救济等问题。 

2.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定位 

行政执法公开的目的主要是便于公众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但行政处罚决定

的公开，不仅涉及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基本信息，也可能涉及行政处罚相对人的个人信息、名誉、声誉

等合法权益。因此，一项本来旨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制度，不应误伤相对人合法权益，更不应异

化为“合法”伤害相对人权益的手段。9处罚决定公开的目的何在？一是为了强化对行政执法的监督；二

是为了通过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知情权作用；三是进行风险警示与声誉制裁。 
1) 强化对行政执法的监督 
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主要是为了强化对行政执法的监督。10 近年来，随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不

断推进，行政机关执法的法治化程度亦不断提高，但实践中仍然存在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为了“推

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既要强化行政权的自我约束，也要持续丰富监

督的途径和方式，通过媒体、社会公众等多元化的外部主体推进问责，这对行政执法的透明度提出了要

求。公开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强化对行政执法的监督，“以公开促监督”意在通过将执法全过程置于公众

视野之下，“倒逼”执法人员严格依法办事。同时通过对社会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等权利的保障，推动

执法活动向相对人本位回归。11 
2) 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公开行政处罚决定可以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首先，保障社会公众真

正参与民主过程的前提在于必须保障其对信息的知情权。这意味着公众的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都必

须以知情权为依托，通过知情权弥补信息分配的非均衡状态，确保实质性参与公共过程。12 其次，行政

机关信息公开可以保障社会公众行使其监督权，进而提升行政活动的规范化程度。当政府需要时刻向公

众保持开放、透明时，其活动就必须更加规范和理性。最后，并非所有的违法和处罚信息都与公众利益

有关，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行使，应限制在处罚决定涉及公众利益的情况，但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处罚

情形中，违法和处罚决定信息一般并不涉及公众利益。例如，李云迪嫖娼违法信息，并不直接涉及公众

利益，对此类处罚决定予以公开，更多是对个人声誉的影响，其中所蕴含的公共管理目标到底是什么，

并不清晰，正当性基础尚有待明确。 

 

 

6通过在中华裁判文书网输入关键词“行政处罚决定公开”，2017~2021 年，共检索出 46 件诉讼案件，输入关键词“处罚公开”，

共有 100 诉讼案件。其中以杨剑波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二审行政判决书，(2015)高行终字第 943 号案件较为典型，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做的行政处罚决定泄漏了内幕信息，侵害了权利人的利益，违反了公开原则。 
7《行政处罚法》第 48 条：“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变更、撤销、确认违法

或者确认无效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三日内撤回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并公开说明理由。” 
8参见白雅丽。政府信息公开案件隐私权问题的实证分析与完善思路[J]。法律用，2020(5)：74-84。 
9参见王锡锌：《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及其限度》，《中国司法》，2021 年第 8 期。 
10同 2 注：《“三项制度”指导意见》就明确指出“行政执法公示是保障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的重要措施”。 
11参见曹鎏。论“基本法”定位下的我国《行政处罚法》修改——以 2016 年至 2019 年的行政处罚复议及应诉案件为视角[J]。政治

与法律，2020(6)：28-40。https://doi.org/10.15984/j.cnki.1005-9512.2020.06.003  
12同 2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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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行风险警示与声誉制裁 
公开行政处罚决定可以起到风险警示的作用。13 当前，自媒体的兴起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非常快，

但“众声喧哗”式的传播特点也导致难以建立起具有可信度的信息权威，社会公众也处于“风险社会”

的时代背景下，当风险的复杂性、不可预测性增强时，公众依靠生活经验获取的风险信息通常是不够准

确的。14 因此，社会公众在很多情况下需要仰赖国家力量去填补风险信息的缺失。具体而言，公开行政

处罚决定的风险警示功能可在两个层面体现：其一，可一般性地向社会公众提示当前普遍发生的严重违

法行为及其处理情况，起到教育和警示作用。其二，通过载明被处罚对象的名称、行为等信息，可提示

社会公众风险的具体所在，引导公众选择。15 但由于此种模式可能对处罚对象的声誉造成影响，故需要

经过充分的法益衡量方可实施。 
公开行政处罚决定可以起到声誉制裁的作用。声誉制裁是公权力主体披露相对人负面信息、降低相

对人社会评价的行为。16 通过公布与当事人相关的负面信息来实施制裁，具有成本低、收效快、影响深

刻等特点，因而颇受行政机关青睐。对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否带有制裁和惩戒的规范目的，存在不同

看法。17 声誉信息的过度披露也使得更强大、沉重的监管被置于每一个个体之上。信息技术发展程度越

高，贬损相对人声誉的成本越低，声誉对相对人越重要，对声誉制裁进行法律控制就越有必要。只有将

声誉制裁体系置于法治框架之下，才能既规整秩序，又促进发展。 

3.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范围界定 

在修法的过程中，对于究竟要不要公开所有的行政处罚决定，存在着不小的争议。18 虽然新修订的

《行政处罚法》第 48 条第 1 款 19明确“具有一定影响”这一限定条件，但是仍缺乏足够细致的解释。总

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界限在平衡公益与私益的基础上划定[1]。 
1) “以公开为原则”适用之排除 
我国立法明确政府信息以“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20但是新《行政处罚法》第 48 条最终

确立了“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的相对公开立场。21 不难会产生如下疑问：这是否与政府信

息公开的原则相违背？ 
实则不然，新《行政处罚法》第 48 条的逻辑在于：首先，相较于其他主动公开的信息而言，行政处

罚决定是特殊类型的政府信息。其始终面临着与当事人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和声誉权益的冲突。这要

求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要平衡更多利益，而不是单向追求知情权扩展和透明度提升。其次，从监督和警示

功能的实现出发，若要让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发挥监督和警示功能，过度公开反而会消耗社会关注度。最

后，从法规范的表达来看，增加“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限定标准，反映出立法强调行政处罚决定特殊

性的审慎态度，也蕴含着对处罚决定公开所关涉权益的平衡考量。22 而强调“依法”公开，则意在要求

 

 

13参见贺译葶。公布行政违法信息作为声誉罚：逻辑证成与制度构设[J]。行政法学究，2020(6)：78-89。 
14 参见孔祥稳：《面向人工智能风险的行政规制革新——以自动驾驶汽车的行政规制为中心而展开》，《行政法学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21 页。 
15同 2 注。 
16参见王瑞雪：《声誉制裁的当代图景与法治建构》，《中外法学》，2021 年第 2 期。 
17同 2 注：“有观点从事实层面提出，处罚决定公开具有一定程度的惩戒性质，其对应的是当事人的名誉权、信用权，公开处罚决

定直接影响到其名誉、商誉、信用乃至财产，甚至“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效果比处罚决定本身具有更大的制裁性”。” 
18 参见熊樟林：《行政处罚决定为何不需要全部公开?——新《行政处罚法》第 48 条的正当性解释》，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21 年第 6 期。 
19《行政处罚法》第 48 条第 1 款：“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 
20《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五条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遵循公正、公平、合法、便

民的原则。” 
21同 16 注。 
22参见熊樟林。行政处罚的种类多元化及其防控——兼论我国《行政处罚法》第 8 条的修改方案[J]。政治与法律，2020(3)：77-93。
https://doi.org/10.15984/j.cnki.1005-9512.2020.0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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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要符合包括《行政处罚法》总则中基本原则在内的保护公民权益的法律法规之规定。 
2)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界定 
根据新法第 48 条第 1 款的规定，划定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范围，在于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规

范解释，这同样是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核心命题之一。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应天然解释为“结果上会引发一定社会影

响”，而非“能够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实然判断。23 这样可以避免判断标准过于开放和不稳定，难点

在于出发决定公开前，对于产生实然社会结果不确定的判断。例如，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自然可能产生较大社会影响；而像李云迪这样的影视明星因为嫖娼受到行政处罚，因为当事人的社

会关注度高，处罚决定同样可能产生较大社会影响。采用文义解释，必须辅助以目的解释，本质上仍需

要衡量个人隐私或者相关利益保护。 
从立法目的解释的角度出发，需要通过公开处罚决定来实现监督，并对社会发挥警示作用的行为，

通常是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较大危害、具有较高系统性风险的违法行为。24 对此类行为的处罚具有重要

的社会价值，需要公众给予更多关注。也即立法者所言“有的行政处罚决定关乎社会公共利益，具有一

定社会影响；有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关乎公共利益，不受社会关注。”因此，在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

进行解释时，应将关注点从处罚决定延伸到被处罚行为上。正是因为违法行为具有较强的公共属性，对

社会公共利益构成了严重侵犯，对此类行为的处罚才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如此解释方能增加制度本身的

稳定性，减少因当事人身份特殊、媒介过度反应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 
综合所述，可以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理解为“针对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影响较大的违法行

为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通常来说，此类处罚决定所针对的违法行为对公共健康、公共安全等社会普

遍性利益存在较为严重的侵犯，违法行为所影响的范围大、潜在受害人众多，可能导致一定范围内的社

会风险整体升高。25 公开行政处罚决定既有利于公众对处罚的公正性做出评价，也有利于识别和规避风

险，更好地保护公共健康、公共安全等利益。其次，违法行为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轻微的违法

行为及其处罚决定无需公开。26 因为公开轻微违法行为所实现的公共利益并不足以压倒可能给当事人带

来的风险和损害。这可依托行政处罚的种类与程序进行判断。最后，被处罚对象的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

不应当作为判断标准，因为这并不符合法规范本身的意旨，同时还可能构成不合理的差别待遇，引发污

名化的后果。27 

4.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的权益保护 

比例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存在于公法中对于公权力限制领域，是公权力延伸范围界限

所需要把握的原则。虽然在行政法律条文中并未直接规定比例原则的内容，但在行政机关执法实践以及

司法审判中常以此原则作为行为合法性及合理性的衡量标准。行政法的比例原则包括三方面内容，分别

是；合目的性、适当性和损害最小性。这三方面内容具有层次性，应当在符合前一层次的前提下，符合

本层次的要求。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会涉及公共利益，以及当事人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在集体法

益与个人法益发生冲突的场合，应按照“手段—目的”合比例的要求综合考量处理。 

 

 

23同 2 注：有学者采用不同观点：“从文义上讲，“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应理解为“能够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应然判断，而非“发

生了一定社会影响”的实然判断。因为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后，在未向社会公开前，难言社会影响。但采用“能够产生一定社会

影响”的问题是，处罚决定会产生何种影响既与其内容相关，也与舆论等外部因素相关，这可能导致判断标准过于开放和不稳定。” 
24参见马颜昕。自动化行政方式下的行政处罚：挑战与回应[J]。政治与法律，2020(4)：139-148。 
https://doi.org/10.15984/j.cnki.1005-9512.2020.04.012   
25参见刘冰捷。警察执法中法律规范适用的制度逻辑[D]。华东政法大学，2020。https://doi.org/10.27150/d.cnki.ghdzc.2020.000481  
26参见张晓莹。行政处罚视域下的失信惩戒规制[J]。行政法学研究，2019(5)：130-144。 
27参见刘权。行政判决中比例原则的适用[J]。中国法学，2019(3)：84-104。https://doi.org/10.14111/j.cnki.zgfx.2019.03.004  

https://doi.org/10.12677/ds.2022.83056
https://doi.org/10.15984/j.cnki.1005-9512.2020.04.012
https://doi.org/10.27150/d.cnki.ghdzc.2020.000481
https://doi.org/10.14111/j.cnki.zgfx.2019.0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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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中的利益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本次《行政处罚法》修订所增加的一项重要规定，体现了行

政处罚全流程公开的要求。但是，该原则在实践中的落实，也会对受行政处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权益带来负面影响[2]。例如，处罚决定信息的公开，对自然人的名誉、人格权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对法人的声誉、商誉可能造成减损后果。28 处罚决定公开，不仅涉及公共利益的保护，还涉及个人信息

保护等相关法律问题。因此，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蕴含着通过公开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等公共利

益，但同时也可能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带来不利影响。在行政处罚实施中，对处罚决定

的公开，应处理好多种利益的竞争甚至冲突关系，应当合乎行政法的比例原则，避免采取简单化方式推

进，以致效果偏离制度目标并产生不良后果。 
2) 行政处罚决定错误公开的救济 
作为国家公权力，行政权力既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共利益，也要避免对个人利益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可能发生错误，如公开了不应公开的处罚决定、公开了未去标识化的个人信息等；或

是已公开的信息内容本身存在错误，如被处罚对象名称、地址的错误等，但当前司法实践中，错误公开

往往被认为不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29 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错误进行何种救济更需斟酌，从比较法经验

来看，美国因为行政机构披露负面信息引发了大量争议，但法院的态度通常也较为谨慎。30 
对于错误公开的行为，应当允许当事人对公开的处罚决定提出更正、删除等请求[3]。《个人信息保

护法》第 46、47 条分别规定了当事人对其个人信息的更正、补充请求权和删除请求权等权利，并在第

50 条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建立便捷的申请受理和处理机制。这有利于降低纠错成本，提高效率。31

处罚决定公开机关应以此为依据，并适度扩张制度功能，建立同时适用于自然人和企业的行权机制，允

许当事人对公开的处罚决定提出更正、删除等请求。32 
对于错误公开的行为，应允许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33 此处“合法权益”的保护范围应

拓展到个人信息权益和名誉利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69 条第 1 款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

权益造成损害，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未做出特别规定

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也应当适用这一规则。 

5. 结语 

在当前的信息化水平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将对行政执法规范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为社会治

理的改良和行政法学的繁荣提供重要养分。但在这些积极意义背后，处罚决定的公开也给当事人权益保

 

 

28参见章志远。行政法治视野中的民法典[J]。行政法学研究，2021(1)：42-52。 
29同 2 注：在程某某诉安吉县公安局一案中，对于公开不准确信息和未去标识化个人信息的行为，被告辩称“不准确的信息仅影响

信息的准确性，并未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并无有损上诉人权益的结果发生，也不存在对上诉人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的可

能性”，法院最终仅采用了指正处理方式。再如，在吴某某诉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一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城

管执法局将对吴某某做出的行政处罚结果进行公示并纳入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系行政处罚的附随行为，并不单独对吴某某的

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 
30同 2 注：在 Trudeauv.FTC 一案中，FTC 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与特鲁多(Trudeau)和解的新闻，引发媒体跟进报道。特鲁多认为，FTC
发布新闻稿超出了法定权限并曲解了事实，影响了他的市场声誉和交易能力，要求法院判决该行为违法并颁发临时禁令。一审法

院以发布新闻稿不构成《行政程序法》第 704 条要求的最终行政行为为由驳回了起诉，并指出新闻稿没有任何错误或令人误解的

内容，原告也未能证明存在任何明显的损害(discernableharm)，发布新闻稿的行为也并未越权。对于颁发临时禁令的诉讼请求，法

院认为原告无法证明其受到了不可避免的损害(irreparableharm)。二审法院虽推翻了一审法院关于管辖权的判断，但仍以该公告不

存在错误和令人误解的内容为由驳回了诉讼。该案充分反映出此类案件的两个特点：一是难以将负面信息发布行为认定为“制裁”

或“最终行政行为”从而进行救济，这也表现出法院愿意对这类“灵活”行为给予更多尊让；二是难以认定此类行为的实际损害。 
31参见柳砚涛。质疑“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以我国《行政处罚法》第 41 条为分析对象[J]。政治与法律，2017(2)：125-137。
https://doi.org/10.15984/j.cnki.1005-9512.2017.02.010  
32参见熊樟林。行政处罚责任主义立场证立[J]。比较法研究，2020(3)：142-159。 
33《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51 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依

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https://doi.org/10.12677/ds.2022.83056
https://doi.org/10.15984/j.cnki.1005-9512.2017.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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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带来风险。要求在进行制度设计时，要更加审慎地辨明不同价值之间的张力，更加妥善地调处不同法

益之间的冲突。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公开，主要应当适用于那些与公众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行

政监管领域的处罚决定，而不是“一刀切”地对所有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公开。这既符合知情权和监督

权的目的，也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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